
1 

 

证券代码：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2021—036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所持长沙普罗科 100%股权及河北雷萨 49%股权置入

雷萨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交易影响：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商业惯例，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等产生不利影响。

上市公司的收入、利润也不依赖此关联交易。所以，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

立性产生任何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过去 12个月内未与雷萨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关联交易概述 

2020 年 8 月 21 日，公司将所持有的河北雷萨重型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河北雷萨”）51%股权转让给雷萨股份有限公司（原泰达信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

9 月更名为雷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萨股份”），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河北

雷萨 49%股权。（详见公司披露的临 2020-101号公告） 

为了集中资源聚焦主业，促进资金回收，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公司拟将持有的长沙

普罗科环境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普罗科”）100%股权及河北雷萨 49%股

权置入雷萨股份。 

公司副总经理杨国涛拟担任雷萨股份首席执行官，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0.1.3（三）的规定，雷萨股份作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与雷萨股份的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截

至目前，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未与雷萨股份发生关联交易，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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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 3月 2日，公司以电子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

于以所持长沙普罗科 100%股权及河北雷萨 49%股权置入雷萨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 4 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发表了同意该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内控委员会和董事会投资管理委员会均对该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

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关于以所持长沙普罗科 100%股权及河北雷萨 49%股权置入雷萨股份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本公司共有董事 11 名，截至 2021 年 4 月 1 日，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11 张。董事会

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所持长沙普罗科 100%股权及河

北雷萨 49%股权置入雷萨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决议如下：  

1、同意福田汽车以所持 49%河北雷萨股权（评估值为 33,688.52万元，以北汽集团

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和所持 100%长沙普罗科股权（评估值为 9,941.19 万元，以北汽

集团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评估值合计 43,629.71 万元（以北汽集团备案的评估结果

为准）入股雷萨股份。入股完成后，福田汽车持有雷萨股份约 42.07%股权（股权比例最

终根据北汽集团备案的评估结果确定）； 

2、授权经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三、 关联方及相关方基本情况 

1、雷萨股份 

企业名称：雷萨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主要股东：安庆泰达信高端制造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比例为 68.33%。 

注册时间：2020年 6月 30日成立 

注册地址：安徽省安庆市经开区孵化园皖江高科 B4栋。 

法定代表人：席俊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汽车制造及改装；汽车车身、挂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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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医疗器材、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及零售；汽车、摩托车零配件销售；

软件开发；汽车软件运行维护服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社

会经济咨询；工业设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020年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净资产 58,737.98万元，总资产 256,883.60 万

元，营业收入 41,761.02 万元，净利润-2,153.40 万元（以上 2020年数据业经北京智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雷萨股份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不涉及对本次

交易构成重大影响的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河北雷萨 

企业名称：河北雷萨重型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雷萨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51%，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为 49% 

注册时间：2018年 8月 30日 

注册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宣府大街 202号 

法定代表人：杨国涛 

注册资本：159200 万元 

经营范围：专用车辆、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及制造、销售；润滑油、液压油、化工产品（不含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及危险化

学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年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净资产 65,026.88万元，总资产 221,008.94万

元，营业收入 134,329.79 万元，净利润-41,327.92 万元（以上 2020年数据业经北京智

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河北雷萨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不涉及对本次

交易构成重大影响的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3、长沙普罗科 

企业名称：长沙普罗科环境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要股东：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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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时间：2018年 8月 3日 

注册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兴大道南段 128号 

法定代表人：孔朝阳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经营范围：改装汽车、环境保护专用设备的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不含汽

车发动机制造）；汽车零售；汽车及零配件批发；新能源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环境卫生管理；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汽车租赁；机械设备

租赁；二手车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0年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净资产 9,449.08 万元，总资产 57,646.31 万元，

营业收入 75,051.25万元，净利润-2,720.86万元（以上 2020年数据业经北京智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长沙普罗科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不涉及对本

次交易构成重大影响的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公司与上述 3家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保持独立。 

四、 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一）河北雷萨股权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拟以

其持有的河北雷萨重型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资项目涉及的河北雷萨重型工程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21]第 040006

号），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在采用资产基础法、市场法以 2020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河北雷萨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进行评估后，认为资产基础法的技术思

路是以企业在评估基准日客观存在的资产和负债为基础逐一进行评估取值后得出的评

估结论，可以使报告使用者很直观地了解企业的存量资产的价值构成。因此，我们认为

针对本次评估目的和企业资产结构的现实情况，相对于市场法而言，资产基础法的评估

结论更为适用。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月 31日，在持续经营条件下，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河

北雷萨重型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评估价值 224,553.14 万元，增值 3,544.20 万元，

增值率 1.60%；总负债评估价值 155,801.06 万元，减值 181.00 万元，减值率 0.12%；净资

产(所有者权益)评估价值 68,752.08 万元，增值 3,725.20 万元，增值率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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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下表： 

项    目 
账面价值（人民币万元） 评估价值（人民币万元） 增减值（人民币万元）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1 流动资产 154,374.01 154,267.91 -106.10 -0.07 

2 非流动资产 66,634.94 70,285.24 3,650.30 5.48 

3 固定资产 44,626.61 48,107.12 3,480.51 7.80 

4 在建工程 409.45 409.45 - - 

5 无形资产 18,466.51 21,768.67 3,302.16 17.88 

6 开发支出 3,132.37 - -3,132.37 
-100.0

0 

7 资产总计 221,008.94 224,553.14 3,544.20 1.60 

8 流动负债 155,740.72 155,740.72 - - 

9 非流动负债 241.33 60.33 -181.00 -75.00 

10 负债合计 155,982.06 155,801.06 -181.00 -0.12 

11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65,026.88 68,752.08 3,725.20 5.73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河北雷萨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68,752.08万元，按每 1元/股，

公司所持河北雷萨 49%股权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33,688.5192万元。 

   （二）长沙普罗科股权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拟以

持有的长沙普罗科环境装备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资项目涉及的长沙普罗科环境装备有

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21]第 040005号），北京

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在采用资产基础法、市场法以 2020年 12 月 31日为评

估基准日对长沙普罗科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进行评估后，认为资产基础法的技术思路是以

企业在评估基准日客观存在的资产和负债为基础逐一进行评估取值后得出的评估结论，

可以使报告使用者很直观地了解企业的存量资产的价值构成。因此，我们认为针对本次

评估目的和企业资产结构的现实情况，相对于市场法而言，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更为

适用。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月 31日，在持续经营条件下，经资产基础法评估，长

沙普罗科环境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评估价值 58,138.42万元，增值 492.10万元，

增值率为 0.85%；总负债评估价值 48,197.23万元，无增减值变化；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评估价值 9,941.19万元，增值 492.10万元，增值率 5.21%。详见下表： 

项    目 
账面价值（人民币万元） 评估价值（人民币万元） 增减值（人民币万元）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1 流动资产  53,084.28   52,829.46   (254.82)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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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账面价值（人民币万元） 评估价值（人民币万元） 增减值（人民币万元）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2 非流动资产  4,562.04   5,308.96   746.93   16.37  

3 固定资产  3,424.50   3,558.62   134.12   3.92  

4 在建工程  919.49   919.49   -     -    

5 无形资产  218.04   830.85   612.81   281.05  

6 资产总计  57,646.31   58,138.42   492.10   0.85  

7 流动负债  45,907.23   45,907.23   -     -    

8 非流动负债  2,290.00   2,290.00   -     -    

9 负债合计  48,197.23   48,197.23   -     -    

1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9,449.08   9,941.19   492.10   5.21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长沙普罗科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9,941.19万元，按每 1元/股，

公司所持长沙普罗科 100%股权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9,941.19万元。 

  （三）雷萨股份股权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拟对 

雷萨股份有限公司出资项目涉及的雷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国融兴华评报字[2021]第 040004号），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资产

基础法以 2020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雷萨股份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进行评估。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月 31日，在持续经营条件下，经资产基础法评估，雷

萨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评估价值 60,393.58万元，减值 9,637.39万元，减值率 13.76%；

总负债评估价值 307.06 万元，减值 10,000.00 万元，减值率 97.02%；净资产(所有者权

益)评估价值 60,086.51 万元，增值 362.61万元，增值率 0.61%。详见下表： 

项    目 
账面价值（万元） 评估价值（万元） 增减值（万元）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1 流动资产 23,643.79 23,643.79 - - 

2 非流动资产 46,387.18 36,749.79 -9,637.39 -20.78 

3 长期股权投资 46,010.00 36,372.88 -9,637.12 -20.95 

4 固定资产 13.03 12.76 -0.27 -2.07 

5 在建工程 364.15 364.15 - - 

6 资产总计 70,030.97 60,393.58 -9,637.39 -13.76 

7 流动负债 307.06 307.06 - - 

8 非流动负债 10,000.00 - -10,000.00 
-100.0

0 

9 负债合计 10,307.06 307.06 -10,000.00 -97.02 

1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59,723.90 60,086.51 362.61 0.61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雷萨股份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60,086.5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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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置入方案 

公司以持有的河北雷萨 49%股权和长沙普罗科 100%股权上述评估值合计为

43,629.71万元（以北汽集团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认购雷萨股份向公司增发的新股，

认购价格约为 1.0014元/股，认购股数为 435,687,130股。 

实施完成后，雷萨股份注册资本由 60,000 万元增至 1,035,687,130 元，公司将持

有雷萨股份股权约 42.07%（最终股权比例以北汽集团备案的评估结果确定。） 

五、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与雷萨股份已于 2021年 3月 31日签署《股权投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目标公司：雷萨股份有限公司 

（一）交易标的 

乙方以非公开形式发行新股 435,687,130股，上述股份均为普通股，每股面值 1元，

每股发行价格为 1.0014 元/股，乙方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435,687,130 元。 

甲方以其持有的标的资产长沙普罗科的 100%的股权和河北雷萨的49%的股权认购乙

方新增注册资本，根据国融兴华出具的编号为【国融兴华评报字[2021]第 040004号、

040005号、040006号】的《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的价值为 436,297,092

元，甲方以 1.0014元/股价格，认购乙方新增注册资本 435,687,130股。 

本次新股发行及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本总数为 1,035,687,130 股，注册资本

总额为 1,035,687,130 元，甲方实际出资额为 436,297,092 元。目标公司增资完成后，

甲方将持有目标公司 42.07%股权。 

（二）出资及交割 

在双方正式签署本协议、乙方已履行了新股发行和增资事宜所必需的程序、乙方已

经办理完毕增加乙方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等先决条件均获满足或被甲方事先书面

豁免后的2个月内，甲方应向乙方转让标的资产，即完成标的资产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乙方应予以配合。标的资产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视为甲方已履行完毕向乙方的实缴出

资义务。 

本协议生效后 30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在乙方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完毕本

次增资乙方的工商变更登记，并将甲方记载于乙方的股东名册，且乙方应将上述股东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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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原件的传真件/复印件（加盖乙方公章，并承诺与股东名册原件保持一致）提供予甲

方。办理前述本次增资中乙方的工商变更登记时，甲方应予以协助。 

自乙方办理完毕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增资交割日）起，甲方即成为乙方

股东，可根据法律法规和乙方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其持股比例享有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

于依照公司章程约定分取红利、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和投票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并承担相

应的股东义务。甲方有权按照其持股比例享有截至增资交割日后的乙方未分配利润、资

本公积和盈余公积，增资交割日前的利润、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由乙方按照章程约定进

行分配。 

（三）特别约定 

1、过渡期损益 

河北雷萨及长沙普罗科在标的资产过渡期内的损失由乙方承担；标的资产过渡期内

的收益由甲方享有。 

2、还款安排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河北雷萨尚未向甲方清偿完毕的欠款金额为

889,240,926.12元，长沙普罗科尚未向甲方清偿完毕的欠款金额为 293,301,921.55 元，

上述欠款金额合计 1,182,542,847.67 元。此部分欠款由乙方全部承接。其中，乙方承

接的河北雷萨对甲方的欠款按原还款安排四年内还清；乙方承接的长沙普罗科对甲方的

欠款自标的资产交割日起四年内还清。上述清偿期内，甲方不向乙方收取利息。河北雷

萨与长沙普罗科对上述债务清偿分别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四）治理结构 

1、董事会 

目标公司设立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安庆泰达信提名 2名董事并由其提

名的董事担任董事长，甲方提名 1名董事，职工董事 1名，其他股东提名 1名董事。 

2、监事会 

目标公司设立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安庆泰达信提名 1 名监事，甲方提

名 1名监事，职工监事 1名，在目标公司对甲方的上述 1,182,542,847.67 元欠款还清

前，由甲方提名的监事担任监事会主席。 

3、经营层 

目标公司设 1名首席执行官（CEO）、1名总经理及若干名副总经理，1名财务负责

人，由董事会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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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后续担保安排 

本次新股发行及增资完成后，雷萨股份协调其股东对雷萨股份的经营需求（融资需

求以及金融业务需求）按照各自的持股比例提供担保，具体的担保额度及担保期限以各

方股东的各自有权机构作出的内部决议为准。对于各方股东提供的担保事宜，雷萨股份

应当按照届时各股东实际担保金额的 0.5%（年费率）支付担保费。 

（六）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并经

各方有权机构批准后生效。 

（七）违约责任 

协议任何一方违约，均应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以及赔偿因其违约导

致的对方的其他合理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执行费用、财产保全保险费/担保费、

调查费、差旅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合理费用等。 

六、 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主要为了实现河北雷萨和长沙普罗科业务出表，有效解决公司在工程机械

与环卫行业内的竞争关系，拓展目标市场，从而增强底盘市场占有率。同时促进资金回

收、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有助于公司集中优势资源发展商用车主业。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业务方面的影响 

河北雷萨与长沙普罗科股权重组出表，将有利于公司将聚焦资源投入主营业务，同

时依托雷萨股份拓展专用车业务，有助于打造商用车板块下一重要增长动力，继续夯实

在主业业务领域的优势。 

2、财务方面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减少公司的资金占用，对公司财务状况改善起到积极作用。 

本次交易预计对上市公司当期利润无重大影响，同时本次交易在确保上市公司日常

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可以增加上市公司投资收益。 

3、其他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为雷萨股份提供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为长沙普罗科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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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河北雷萨提供担保的实际发生余额为 0.5 亿元，该担保

已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告临 2020—135号、临 2020-146号）。上

述担保双方确认将按照原协议/合同安排继续履行，以确保公司业务正常开展，于担保

协议期间签署的借款合同到期后自动解除。（注：上述担保如有变化，公司将按照规定

要求履行披露义务。） 

本次公司与雷萨股份的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等产生不利影响。上市公司的收入、

利润也不依赖此关联交易。所以，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任何影响。 

七、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4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意见：同意将《关于以所持长沙普罗科 100%股权及河北雷萨

49%股权置入雷萨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且关联董事应该回避表

决。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公司与雷萨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符合公正、公

允、公平原则，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关于公司与雷萨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关联交易事项，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关

于以所持长沙普罗科 100%股权及河北雷萨 49%股权置入雷萨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八、 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过去 12个月内未与雷萨股份发生关联交易。 

2020年 12月 23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按股比向关联方河北雷萨增

资的议案》，同意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债转股方式按股比向河北雷萨重型工程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增资人民币 19,208 万元（详见公告临 2020—141号）。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一日 

 


